          臺北市金甌女子高級中學英語朗讀比賽辦法

114年8月17日修訂


一、主旨：為鼓勵學生精進語文核心素養，提高學習英語興趣及程度，訓練英語表達能力，達到多元展現英語文學習成果之目的。
二、日期：114年11月3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：00-4：00
三、比賽地點：205教室
四、對象：一年級各班推派二名同學參加。
五、朗讀篇目：共計三篇，於比賽前3週將朗讀篇目發給參賽同學。
六、比賽內容：比賽之篇目，於前一位競賽員登臺時，當場親手抽定。
七、比賽時間：限2分鐘，時間一到即結束朗讀並下台。
八、評分標準：
     （一）流暢度和語調：佔 35％。
     （二）舞台表現：佔 35％。
     （三）發音：佔 30％。
九、獎勵：各年級分兩組〈普、英〉〈商、多、日、觀〉，依參加人數每三人取一
          名 (四捨五入)，第一名成績須在八十分以上，其餘成績須在七十分以
          上。獲獎同學頒發獎狀及嘉獎兩次。
十、懲罰︰無故缺席者，依學生獎懲辦法論處。
[bookmark: _GoBack]十一、參賽者請攜帶學生證參賽。
十二、如有未盡事宜，另行補充規定。
十三、本辦法經 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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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請沿線撕下報名表(辦法請公佈於公告欄)-------- -----
114學年度英語朗讀比賽報名表
	班級
	學號
	姓名

	
	
	

	
	
	



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教師簽名：

※報名表請於10月3日（星期五）前交至教學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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